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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編號：20210318194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7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771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楊曜等 22 人，鑒於近期性騷擾之事件層出

不窮，且相關性平事件於工作相關事件於工作場域發生者甚

眾，而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範仍有所不全，造成機制漏

洞，致使受害者難以發聲、權益受損。為使「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立意與宗旨徹底落實，保障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並加

以改善，且為使各性別有朝一日於工作場域中達成實質平等

，爰此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制度上對於雇主對故員之性騷擾、客戶、合作對象之性騷擾等相關事件難以規範且本

法難以處理，故作出修訂，上述事件之調查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管理及規範之，必要時

得協助該單位進行性別工作平等會之組織、調查、委員之聘任事宜。 

二、為求性別平等委員會之調查、決議客觀公正，故修訂性別平等委員會之組成，除舊有女性

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外，另增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提案人：劉建國  楊 曜   

連署人：吳玉琴  趙天麟  陳靜敏  賴品妤  王美惠  

莊瑞雄  余 天  邱志偉  張宏陸  吳琪銘  

鍾佳濱  洪申翰  江永昌  吳思瑤  陳培瑜  

高嘉瑜  張廖萬堅 賴惠員  邱議瑩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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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為審議、諮詢及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事項，各級主

管機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

。 

前項性別工作平等會應

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任期

兩年，其中經勞工團體、女

性團體推薦之委員各二人，

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

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且單一性

別人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具備勞工相關事務、性別平

等學識經驗背景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

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全體委

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性別工作平等會組

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各級主管機關另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如設有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亦得由

該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該

會之組成應符合第二項之規

定。 

第五條 為審議、諮詢及促進

性別工作平等事項，各級主

管機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

。 

前項性別工作平等會應

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任期

兩年，由具備勞工事務、性

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

律專業人士擔任之，其中經

勞工團體、女性團體推薦之

委員各二人，女性委員人數

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 

前項性別工作平等會組

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各級主管機關另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如設有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亦得由

該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該

會之組成應符合第二項之規

定。 

一、為求徹底落實性別工作平

等且使性別平等會之決議得

客觀公正，性別工作平等會

除女性人數應達二分之一以

上外，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故於此做出修正。 

二、性別工作平等會之職權範

圍為工作場域之性騷擾申訴

案調查，而性騷擾事件通常

涉及性別平等意識、勞工與

雇主之間關係及相關專業問

題，故調查者應具備相關學

識或經驗；倘政府機關之委

員人數過多或專業背景不足

，相關調查或決議將難以達

成公正客觀之效。 

第十二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

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無論是否屬同一事業單位

，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

、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

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

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

其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

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第十二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

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

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

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

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

工作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

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

被害人遭受客戶、合作夥伴性

騷擾並非罕例，惟依現行規定

，雇主並無權力針對非同一事

業單位行為人做出處置，相關

行為難以遏止。就非同一事業

單位之人所為之性騷擾亦定性

為應依本法申訴、調查之職場

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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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

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

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

換條件。 

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

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

、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

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 

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

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

換條件。 

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

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

、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

、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

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 

第十三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應訂定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

上者，應由雇主與受僱者代

表共同組成性騷擾申訴處理

委員會，置委員三人以上，

採任期制；委員並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且女性委員人數

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且單一性別人數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 

前項性騷擾申訴處理委

員會之委員，必要時得一部

或全部外聘，中央主管機關

並應予以補助。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第二項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及第

三項外聘之相關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

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規定，凡有僱

用受僱者之雇主，即應訂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 

二、另就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依現行《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規定於職場性騷

擾案件發生時，「雇主得自

行調查」或「與受僱代表共

組申訴處理委員會」，惟此

規定仍難使雇主成立一個客

觀、公正且專業的團隊來調

查性騷擾事件。故新增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要求若達

一定規模之事業單位，應常

設申訴處理委員會，並要求

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由勞動部建立專業調查人才

庫，以利公司引入外部專家

協助調查。 

三、增加規定單一性別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理由同第五條

之說明一。 

第十三條之一 性騷擾之行為

人為雇主或非屬同一事業單

位之人時，得向地方主管機

關提出申訴。主管機關於接

獲申訴後，應於二十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是否受理，

 一、本條新增。 

二、若職場性騷擾行為人為雇

主，依現行本法並無例外規

定，仍由雇主自行調查，將

無法達到公正客觀之結果。 

三、若職場性騷擾行為人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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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後應於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當

事人。 

前項之申訴處理及調查

，由受理機關之性別工作平

等會為之。 

主管機關於第一項之調

查完成後，應於一個月內將

調查報告及處理之結果，以

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

訴人及行為人。 

申訴人於第一項之期限

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

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主管機

關申復。 

申訴人及行為人對第三

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

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

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條之申訴處理、調查

程序及異議申復相關準則，

另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同一事業單位之人時，依本

法現行之規定亦無從申訴，

故新增此條，理由同第十二

條之說明。 

四、另於本條明訂申訴不被受

理或對結果不服之申復機制

。 

第二十八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

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四項

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

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八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

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

應負賠償責任。 

因應第十三條之項次調整，併

同修正本條。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反第

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後段、第四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反第

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指定項次修正，理由同第二十

八條之說明。 

 


